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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守大學運動科技與休閒管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
委員會設置辦法 

 
99年11月04日9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初訂通過 

108年6月12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(全文) 

108年07月05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全文) 

108年8月22日校長備查公告 

112年06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第1、3~5條及規章名稱)，112年9月20日校長備查

公告 
 

第 一 條   展望運動發展之科技化潮流，本系將運動科技與休閒

管理結合發展全新之休閒產業，強調專業課程之理論與實

務訓練，增加未來就業優勢，推展與督導學生校外實習業務，

依據教育部頒布「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」第六條、第

六條之一規定，訂定「義守大學運動科技與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學

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，並設運動科技

與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。 
第 二 條   本委員會職掌及任務如下： 

一、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。 
二、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。 
三、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。 
四、協調、處理學生申訴、爭議及意外事件。 
五、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。 
六、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。 
七、評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成績。 
八、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 實習以本系接洽運動與休閒事業相關之公私立機關組織為

主，如係學生自行洽尋之運動與休閒服務相關單位，應於規定時

間內報本系核准後，始得前往，否則不予承認。學生得選擇之實

習單位如下： 
一、主題樂園及購物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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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渡假村及渡假型飯店。 
三、休閒農場。 
四、活動規劃行銷公司。 
五、國家公園、博物館及藝文中心。 
六、運動健身產業。 
七、休閒遊樂業、風景特定區及其他休閒服務相關產業

等。 
第 四 條   由本委員會審核通過之實習單位，以簽訂實習合約書之方

式，使實習單位確實了解本系之實習規定及需求。 
第 五 條  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名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任主任委員，

其他委員由本系教師互選產生，任期一年，連選得連任。本委員

會得視需要邀請法律學者專家、合作機構代表、學生代表及其他

相關人員列席。 
第 六 條   本委員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加開臨時

會議；會議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

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。 
第 七 條 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第 八 條 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送交觀光餐旅學院及教務會

議核備，陳請校長備查後自公告日實施。 
 
 
 

 


